




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

关于明光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

致： 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

[2024]盈合肥非诉字第HF2830号

会

北京盈科 (合肥)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 )接受安徽明

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，就以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作为项目承办 (实施) 单位的“明光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园”建设项目

申请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

(一)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 [2014]43号文、财预[2017]89

号文、 国发[2015]51号文、 财预[2016]155号文、 财库[2018]72号文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

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(二)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并基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对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所提供的与项目相关的文件、 资料进行了法律审查，并据此做出

相关判断。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，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适当核查和对中国现行法律、法规的理解

发表本法律意见。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据并信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安徽明光经济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

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(三)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已向本所律师保证： 已向

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(含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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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32,000.00万元。 项 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： 该项目建设用地

面积 480亩，主要建设主干道路12.5公里；单层及多层标准化厂房

10万平方米、 仓储物流4.5万平方米、 检验检测中心0.5万平方米；

供水管网 13公里、 雨水及污水管网22公里，绿化面积31万平方米，

配套绿化、 通讯、 停车场及环卫等配套设施；建设 1万吨/日污水处理

厂一座 。

(二) 申请项目的审批文件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项 目已取得或办

理了下列文件如下：

1、 明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明光凹凸棒新材料产

业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 (明发改审批[2020]476号);

2、 明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明光凹凸棒新材料产

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 (明发改审批[2020]513号);

3、 滁州市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出具的《关于明光凹凸棒新材料

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意见》 (明环评字[2020]86号);

4、 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 (建

字第 ： 341182202105068、 341182202104027、 341182202103030号);
5、 明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 (编

号 ：  3411821910280001-SX-004 、 3411821910280001-SX-006 、
3411821809030201-SX-001) ;

6、 明光市城乡规划局出具的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 (地字第：

341182202102016、 341182202103012、 34118202103033号);

7、 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 皖 (2021)

明光市不动产权第0002583号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，

已取得现阶段与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以及有关规划施工许可。

(三) 项目实施计划

三、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描述，项 目总工期拟为2022年1月至2025年

12 月 。

况

(一) 项目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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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资本金 占总投资的62.69%, 符合国发

[2015]51号、 国发[2019]26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的要求

 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目总投资合计85,773.50万元，项 目所需

资金来源由单位自筹和专项债资金构成，其 中，单位自筹项目资本金

53,773.50万元， 占项目投资62.69%,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32,000.00 

万元， 占项目投资的37.31%。 专项债券于2022年-2025年发行完毕。，

债券期限十五年，本次发行1000万元，为续发行 。

。

(二) 项 目收入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项目建成后的收入包括项目区域内土地出让

收入和经营性收入，其中经营性收入包括房屋出租收入、 检测收入、

物业管理收入、 污水处理收入、 停车位管理收入，计算期内可实现收

入76,480.79万元， 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3,840.24万元， 房屋出租收入

40, 133.75万元，检测收入8,400. 12万元，物业管理收入3,533.56万

元，污水处理收入7, 146.97万元， 停车位管理收入3,426. 15万元。

(三)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76,480.79万元、

运营总成本13,865.78万元， 债券发行成本32.00万元，计算期内项目

收益62,583.01万元， 能够实现覆盖债券本息48,800.00万元， 专项债

本息覆盖倍数为1.28。 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

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25; 当土地出让收入、经

营性收入均下降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

覆盖倍数为1. 14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该项目还本付息能力较强， 能承受

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的资金压力， 有较高的安全边际，不能还

本付息的风险较小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的分析，该项目符

合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

[2017]89号文关于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收

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的规定。

5



6



7



8



9



(本页无正文，为 《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关于明光凹凸

棒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》 签章页)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 (盖章) 经办律师：

刘瑞

张啸

日期：2025年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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